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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0111

案  次  號：1
保存年限：10年

陳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各科會議紀錄與簽到表如附件。

案由三各科推派高一、三多元選修、自主學習及校訂必修

師資，詳見會議紀錄。

案由四導師遴選委員會代表:
（一）數學科: 由當年度科召擔任

（二）藝能科: 李峙欣老師

（三）國文科: 由科召代表參加

（四）自然科: 由下任科召擔任

（五）英文科: 蔡曼青老師

（六）社會科: 由下任科召擔任(暫定楊雅玲老師)
數學科臨時動議: (黃純杏老師建議)
(一)鑑於學生對書審資料製作、上傳流程及 NOPQ 評量指

標尚不熟悉，且高一、二資料準備不足，建議學校安排專

業講師辦理書審資料研習，內容包括整理過往經驗、補充

高三成果、實務操作流程及呈現學習歷程方法，協助學生

補救不足並提升申請競爭力。或用工作坊的方式協助高三

學生。

(二)建議學校對高一到高三的願景生建立名冊，追蹤符合

資格的學生。因為特殊選才或個人申請對他們其實是有開

很多名額，但許多學生可能不知道這些升學機會。學校提

供系統化輔導，包括講座、諮詢和資源，並定期追蹤申請

進度，學生就能更好掌握升學管道，不會錯過任何機會。

(三)因學校目前尚未建立特殊選才的專責輔導機制，我只

能額外投入時間協助學生，所幸也能透過畢業學長姐的經

簽 於　教務處 日期：115年4月20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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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傳承，提供一定支持。建議學校設立專責單位或窗口，

系統性整合相關資源，並在高三學生畢業前建立經驗傳承

機制，讓更多學生能穩定獲得協助，進而提升整體升學成

效。

(四)關於特殊生的監考制度，建議可考慮以輔導老師為主

要負責人力，其他教師協助為輔。因為輔導老師本身較熟

悉特殊生需求，且相對空堂時間較具彈性，較能提供穩定

且一致的監考支持。相較之下，一般任課教師在考試期間

本就需負擔較多監考節數，若再額外分配特殊生監考，容

易造成負擔不均，也可能影響教學與監考品質。透過明確

分工與制度化安排，不僅能提升特殊生應試品質，也能兼

顧整體教師工作負擔的公平性。

(五)歷屆經由特殊選才及進入大學的學長姐(包含資訊傳

承)，一直都在支持和關心在學學弟妹的成長與方向；我們

師長更應用心搭建並維繫這座傳承與連結的橋梁。建議學

校措施：

(1)建立歷屆特殊選才學長姐名冊與聯繫機制，系統性盤點

資源。(2)定期辦理經驗分享座談，促進學長姐與在學學生

之交流與指導。(3)建置線上交流平台（如社群或資料

庫），即時提供升學資訊與諮詢管道。(4)由學校統籌規

劃，指定專責單位（如輔導室）持續維運與追蹤成效。

國文科臨時動議: 補救教學使用高三教室，建議上課老師

讓學生固定座位，避免若有東西被移動、遺失或是座位被

弄髒不知道該找誰。

自然科臨時動議: 敏華師提出關於「會議之進行與會議規

範」： 校內各項會議，請遵守議事規則規範，以下四點提

請同仁參考。相關條文請參閱內政部會議規範。

1.可決與否決： 議案表決採多數決，除重大議案另有規

範，重大議案除制度內明訂之相關議案，非由主席或與會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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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決定。

2.提案表決邏輯： 以課發會提案為例，提案為高二輔導課

增加生物科，提案表決須通過方可增加，因此提案非採用

過半數決，不同意為多數即為決議。 但若此議案為過半數

決，則須同意票過半數方通過，但若同意票未過半，即此

議案不通過，並不需要不同意票過半。

3.重行表決：對於表決結果以異議時，須由與會成員提出

異議，並經由出席者過半數同意，方可重新表決，但以一

次為限。

4.重提： 下列動議如被否決，於議事情況改變後，可以重

提：(一)權宜問題。(二)散會動議。(三)休息動議。(四)擱
置動議。(五)抽出動議。(六)停止討論動議。(七)延期討論

動議。(八)付委動議。(九)收回動議。(十)預定議程動議。

 拾壹、權宜問題秩序問題及申訴 非上述議事之議案，及

上述議事情況未改變時，決議議案不可重提。

英文科提案及臨時動議:
（一）針對高二英文課程進行學分調整，詳細請見英文科

會議紀錄。

（二）針對審題表：因應英文科需求，可否增訂幾個檢核

項目: (1)試卷上選項是否只有(A)-(J) (2)試卷上是否註記「

手寫卷不能用鉛筆作答，否則扣多少分，英文科可用藍筆

或黑筆書寫」(3) 混合題的題幹是否註記「選擇題的答案

要畫在答案卡上或寫在手寫卷上」。

社會科提案及臨時動議: 
（一）：114 年度下學期高三地理(空間資訊科技)變更考

試成績比例表: 期末日常50%、期末考50%。

（二）114 年度下學期高二歷史(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8-
12)變更考試成績比例表: 日常一40%、日常二40%、期中

考一10%、期中考二10%。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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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段考出題與審題檢核表編號5，確保或認定試

題為原創實屬不易(審題老師無法寫過所有的題庫或他校試

題致使無法判斷)。

敬會相關處室擬辦：

第4頁，共4頁



新化高中--簽稿會核單
公文文號：1150003172
主旨：陳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意見 簽辦人員

一、針對說明二，教學組記錄各科推派的師資。
二、針對說明五，教學組於第一次補救教學開課後有
發信提醒教師向學生宣導維持環境整潔。下次會於辦
理補救教學前提醒師生留意。
三、針對說明六2.關於會議進行與規範之提醒，補充
說明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綱要」柒、實施要點一、(一)(4)「學校課程計畫為學
校本位課程規劃之具體成果，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
過，始得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因此為能將課發會
會議各項決議呈報國教署，說明六中的投票邏輯恕不
適用。一般性之會議規範效力應小於直屬上級主管單
位所訂之規定。
四、針對說明七(一)列入課發會提案。

教務處 林玉昕
115/04/23 10:09

英文科:
審題表可依各科需求自行調整，但建議文字敘述，科
內教師要能理解，以便科內操作。因此如果文字無法
簡要說明，還請科內能利用會議時間進行科內宣導。

目前試務組提供的是範本，會根據各科實際使用建議
進行修改，但以全體適用為原則。各科可自行修改
後，提供試務組掛網，方便各科後續自行上網下載使
用。

敬請等候試務組一修後，再由各科自行調整。各科調
整後，在提供給試務組掛網。

社會科:
會再改敘述。
文史科要命原創題確實不易，嘔心瀝血也只生出一兩
題。建議至少向命題老師確認是否大部分題目都已有
調整選項順序。至於是否原創，可不必在意。

教務處 鄭惠銘
115/04/27 08:41

高二歷史學探究及高三地理雖變更考試成績比例，最
後仍由任課老師給註冊組學期總成績，不經系統統一
計算(如附件)。

教務處 侯夙清
115/04/27 13:58

教務處 蔡顯仁
115/04/28 15:13

教學組長

試務組長

教務處幹事

註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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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高中--簽稿會核單
公文文號：1150003172
主旨：陳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意見 簽辦人員

1.有關段考出題與審題檢核表，經彙整各科教學研究
會與試務組意見後，修正成「段考出題與審題檢核表
V3」，如附件，請參閱。

2.針對自然科所提課發會表決議事規則一案，回覆如
下：
（1）如教學組所提，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
所提，課發會的決議要陳報主管機關，確實有相關人
數比例限制，非多數決。
（2）再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如附
件）」第四條關於課發會得執掌包含「（七）規劃課
業輔導科目及其學習節數。」
（3）同上組織要點，第五條關於課發會運作方式，明
列「（六）學校課程計畫為學校本位課程規劃之具體
成果，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始得陳報各該主管
機關。其他議案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二分之一以
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始得議
決。」
（4） 依照本校課發會組織要點，上次生物輔導課的
表決結果正反兩方均未達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為求
謹慎，主席裁示下次再議，符合本校相關規定。

3.有關於數學科純杏老師的提議，敬會輔導室辦理。

教務處 劉家全
115/05/09 12:14

圖書館
蘇雅楨

115/05/11 08:37

圖書館 邱啟泰
115/05/11 14:39

1.輔導室已針對各升學管道辦理講座、整合學長姐傳
承資源，並執行相關輔導。
2.考量個資保護，不另建立專門名冊。
3.特殊試場監考已與試務組完成協調並妥善配置。

輔導室 林錦坤
115/05/11 16:57

有關各領域導師遴選委員會代表，洽悉。 學務處 黃俊翰
115/05/12 09:26

秘書室 戴雅如秘書
115/05/13 13:27

本簽各科教學研究會意見已由各相關處室回應,請各科
知悉,倘有疑義可洽各相關單位再討論之.

校長室 劉瑞圓校長
115/05/15 14:57

教務處 林玉昕

教務主任

資訊媒體組
長

圖書館主任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教學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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